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90号

申请人1:任XX
申请人2:石XX

申请人3:杨XX

申请人4:王XX

申请人5:刘XX

被申请人:焦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山阳分局

申请事项

1、依法确认被申请人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行为违法；
2、责令被申请人限期内立案调查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系位于山阳区工业路1398号项目名称为xx文化广场(以下称“案涉项目”)商铺业主，因其怀疑案涉项目立项、施工以及竣工环节中存在违法违规情形，于2024年12月向焦作市、焦作市山阳区的住建、规划等部门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以查证项目的合法性，根据收集到的材料申请人发现，案涉项目可能存在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便已经先行开工建设。因此，申请人于2025年5月23日向被申请人提供线索和查处申请书。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申请人自收到查处申请书后应当于60日内作出答复，但至今已经超过法定期限仍未收到答复书，被申请人系严重的行政不作为侵害申请人合法权益。综上，为维护申请人切身利益，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相关规定向贵单位提起行政复议，望贵单位支持申请人全部请求。

被申请人称：

答复人于2025年5月23日收到被答复人提出对焦作市xx置业有限公司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擅自进行建设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的行政查处申请书。被答复人申请查处事项不属于答复人职责范围，系开展规划监督检查，协助市自然资源管理保障中心查处违法建设行为。但经答复人了解，焦作市xx文化广场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擅自进行建设的违法行为已经由焦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焦作市城乡规划管理局)进行过执法处置，并于2018年依法依规办理了规划许可。

综上，申请人本次提出的立案调查以及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依据，请求山阳区政府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

被申请人于2025年5月23日签收申请人邮寄的行政查处申请书，要求对焦作市xx置业有限公司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擅自进行建设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被申请人认为申请查处事项不属于答复人职责范围未向申请人作出答复。申请人于2025年8月23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请求确认被申请人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行为违法并责令被申请人作出书面回复告知申请人。

以上事实有快递单号、行政复议申请书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所请求履行的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明显不属于行政机关权限范围的，可以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申请人申请的事项并不能排除明显不属于行政机关法定职责的情形。被申请人在收到申请后，仍应履行在合理期限内作出答复、说明理由，若不属于被申请人职权范围，应告知申请人应向何机关申请的程序性义务。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六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责令被申请人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的查处申请作出书面回复。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10月24日



